
 

辽宁曙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曙光股份股票异常波动情况的复函 

 
 

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： 

贵公司《关于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

询问函》收悉，现将核实情况回复如下： 

1、公司正在筹划转让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曙光股份”）股权重大事项，该重大事项有可能涉及曙光股份控

制权的变更。2017 年 1 月 12 日，公司与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华泰汽车”或“收购方”）签订了《辽宁曙光集团有限责任

公司与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转让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股份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》，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披露。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尚需由公司与收购方华泰汽车签署正式的《股

权转让协议》及《投票权委托协议》。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国防科

工局关于军工事项及商务部关于经营者集中的审查程序。交易双方是

否能就交易方案最终达成一致，以及本次权益变动是否能取得相关监

管部门审查通过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 

3、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

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

让过户手续。 

4、本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，除上述股权转让事项之外，辽宁

曙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实际控制人都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



 

大信息：包括但不限于对你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、发行股份、上市公

司收购、债务重组、业务重组、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对公司股票交

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。 

 特此复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大股东：辽宁曙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际控制人：李进巅 

2017 年    月   日 


